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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产生环节 编号 名称 污染物 性质 主要治理措施及排放去向

废气

原料车

间

铝合金废料

破碎、撕碎

工序

G1-1 破碎、撕碎含尘废气 颗粒物

有组织

1#布袋除尘（除尘

效率99%）

22m排

气筒P1

脱漆窑 G1-2 脱漆废气

颗粒物、

SO2、NOx、

HCl、氟化

物、VOCs、

二噁英

SDS干法脱酸+活

性炭喷射+布袋除

尘器+SCR脱硝+

活性炭吸附（颗粒

物99.9%，重金属

99%，NOx50%，

HCl、氟化物、

VOCs92%，二噁

英80%）

22m排

气筒P2

双室炉熔炼 G1-3 双室炉熔炼废气

颗粒物、

SO2、NOx、

HCl、氟化

物、砷、铅、

锡、铬、镉、二

噁英

熔铝炉熔炼 G1-4 熔炼废气 SO2、NOx、

烟尘、HCl、

氟化物

保温炉精炼 G1-5 精炼废气

铝灰渣处理 G4-1 铝灰渣处理废气 颗粒物

2#布袋除尘（除尘

效率99%）

22m排

气筒P1

铸轧 熔铝炉熔炼 G2-1 熔铝炉熔炼废气

SO2、NOx、

烟尘、HCl、

氟化物

3#、4#高效布袋除

尘器

22m排

气筒P3

车间 保温炉精炼 G2-2 保温炉精炼废气

22m排

气筒P4

板带车

间

冷轧工序 G3-1 轧制油雾 VOCs

全油回收油雾净化

装置

（VOCs90%）

22m排

气筒P5

退火工序 G3-2 油雾 VOCs

退火炉使用电加

热，因加工件含有

少量轧制油，废气

中含有少量

VOCs，4台退火炉

经1根22m高排气

筒P6排放

22m排

气筒P6

无组织

排放源

液化气燃烧 G2-3 液化气燃烧废气

SO2、NOx、

烟尘

无组织

—

无组织

排放

开炉门过程 G5 未被收集废气

颗粒物、

SO2、NOx、

HCl、氟化

物、砷、铅、

锡、铬、镉、二

噁英

—

铝灰渣处理

系统

G6 未被收集废气 颗粒物

炒灰机设半封闭集

气罩，集气效率

90%

冷轧工序 G7 未被收集废气 VOCs

轧机设半封闭集气

罩，集气效率90%

废水

浊循环水系统排水 W1-1 循环水定期排水

COD、氨氮、

SS、石油类

生产及生活

废水

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经市政污

水管网进入邹平众兴水务有

限公司处理，达标后排入六

六河

去离子水装置排水 W1-2 浓水 全盐量、SS

拉矫机组清洗废水 W3-1 冲洗废水 COD、SS

生活废水 W4 生活废水

COD、氨氮、

SS

固废

铝合金废料磁选

S1-1 废铁 钢铁 一般固废

外卖综合利用

S1-2 非金属废料 塑料、橡胶等 一般固废

熔炼炉扒渣工序 S1-3、S2-1 铝灰渣

Al2O3、Al、

SiO2、

Fe2O3、

CuO、MgO

等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废铝破碎除尘器收尘 S1-4 1#除尘器收尘 尘土、铝微粉 一般固废 外卖综合利用

在线处理工序 S1-5、S2-2 废陶瓷过滤板

废陶瓷过滤

板

一般固废 厂家回收

锯切、切边、横剪工序

S1-6、S3-2、

S3-3

下脚料 下脚料 一般固废

外卖综合利用

产品检验

S1-7、S2-3、

S3-4

不合格产品 不合格品 一般固废

除尘器收集铝灰 S1-8 除尘器收集铝灰

Al2O3、Al、

SiO2、

Fe2O3、

CuO、MgO

等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脱漆窑脱漆 S1-9 脱漆碳化渣 碳渣 一般固废 外卖综合利用

铸轧车间熔铝炉扒渣 S2-4

3#、4#高效布袋除尘

器收集的粉尘

铝灰渣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铝灰渣处理工序除尘

器收尘

S4-1 2#布袋除尘器收尘 铝灰渣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二次铝灰 S4-2 二次铝灰

Al2O3、Al、

SiO2、

Fe2O3、

CuO、MgO

等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全油回收净化系统 S3-1 废轧制油 废矿物油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压辊处理 S3-5 废磨削液 废矿物油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其他产

污环节

去离子水装

置

S5 废离子交换树脂

废离子交换

树脂

一般固废 厂家回收

废气处理 S6 废活性炭 废活性炭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设备检修

S7 废液压油 废矿物油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S8 废机油 废矿物油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S9 废油桶 废矿物油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职工生活 S4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

设置带盖生活垃圾箱，生活

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噪声

噪声源主要为生产设备产生的噪声，噪声值约为85～105dB(A)。 采取消声、减振基底，连接处采用柔性接头、厂房内布置

等措施。

10.2项目“三废”产生、处理、排放情况一览表

项目 产生量(t/a) 处理措施 排放量(t/a)

废水

浊循环水系统定期排水、拉矫机组清洗废

水、去离子水装置浓水、树脂活化废水和

职工生活废水

水量(m3/a) 41142.39 污水处理站处理后

进入邹平众兴水务

有限公司处理，处

理后达标排入六六

河

41142.39

COD — 2.057

氨氮 — 0.206

废气

有组织

P1排气筒 颗粒物 235.286

袋式除尘器，处理

效率99%

2.346

P2排气筒

颗粒物 733.617

“SDS干法脱酸+

活性炭喷射+布袋

除尘+SCR脱硝+

活性炭吸附”（颗

粒物99.9%，重金属

99%，NOx55%，

HCl、氟化物95%，

VOCs92%，二噁英

80%）

0.733

SO2 1.45 1.45

NOx 38.186 17.184

HCl 26.193 1.31

氟化物 4.076 0.204

VOCs 30.97 2.478

锡 0.195 0.002

铬 0.03 0.0003

铅 0.05 0.0005

镉 0.015 0.0002

砷 0.036 0.0004

二噁英 0.049g/a 0.0098

P3排气筒

SO2 0.141

3#高效除尘器，颗

粒物处理效率99%

0.141

NOx 0.2135 0.2135

烟尘 0.073 0.0007

HCl 1.274 1.273

氟化物 0.303 0.303

P4排气筒

SO2 0.141

4#高效除尘器，颗

粒物处理效率99%

0.141

NOx 0.2135 0.2135

烟尘 0.073 0.0007

HCl 1.274 1.273

氟化物 0.303 0.303

P5排气筒 VOCs 2.19

全油回收油雾净化

装置，80%

0.394

P6排气筒 VOCs 0.132 / 0.132

无组织

液化气燃烧废气

SO2 0.007

通过加强生产管

理，提高废气收集

效率，增大集气罩

集气面积等措施减

少废气的无组织排

放

0.007

NOx 0.078 0.078

烟尘 0.008 0.008

熔开炉门、铝灰渣处理、

冷轧工序中未被收集的

废气

颗粒物 1.279 1.279

HCl 0.025 0.025

氟化物 0.004 0.004

VOCs 0.219 0.219

固废

生活垃圾 42.63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0

危险 除尘装置收尘 964.69

暂存于危废暂存

间，委托有资质单

位处置

废物 二次铝灰 140

铝灰渣 1400

废轧制油 35

废活性炭 10

废磨削液 12

设备维护、

润滑

废液压油 5.5

废机油 4.5

废油桶 1.5

一般 废铁 518.84 外卖综合利用

固废 非金属废料 518.84 外卖综合利用

脱漆碳化渣 31.13 外卖综合利用

废陶瓷过滤板 10 厂家回收

下脚料、不合格品 2271.08 外卖综合利用

废离子交换树脂 1 厂家回收

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生产设备、风机、泵等设备噪声，噪声源强在85~105dB(A)，采取一定降噪措施后，能够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标准要求。

10.3项目主要环保设施及验收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位 主要措施

排放高度

m

设施数量

处理效率

（%）

处理效果

验收监测

因子

验收标准

废气

废铝料破碎、撕

碎工序、渣处理

工序

排气筒

P1

袋式除尘器 22 2套 99 达标排放 颗粒物

《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

准》

（DB37/237

6-2019）表1

中重点控制

区标准、《大

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

准》

（GB16297-

1996）中表2

标准

脱漆窑废气、双

室炉废气、原料

车间熔铝炉、保

温炉废气

排气筒

P2

SDS干法脱酸

+活性炭喷射

+布袋除尘

+SCR脱硝+

活性炭吸附

22 1套

99.9

达标排放

颗粒物 《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

准》

（DB37/237

6-2019）、

《再生铜、铝、

铅、锌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

准》

（GB31574-

2015）、《工

业炉窑大气

污染物排放

标准》

（DB37/237

5-2019）、

《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标

准第7部分：

其他行业》

（DB37/280

1.7-2019）

表2、《大气

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GB16297-

1996）

/ SO2

55 NOx

95 HCl

95 氟化物

92 VOCs

99 锡

99 铬

99 铅

99 镉

99 砷

80 二噁英

铸轧车间熔铝

炉、保温炉废气

排气筒

P3

高效袋式除

尘器

22 1套

/

达标排放

SO2 《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

准》

（DB37/237

6-2019）、

《工业炉窑

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

（DB37/237

5-2019）、

《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

标准》

（GB16297-

1996）

/ NOx

99 烟尘

/ HCl

/ 氟化物

铸轧车间熔铝

炉、保温炉废气

排气筒

P4

高效袋式除

尘器

22 1套

/

达标排放

SO2

/ NOx

99 烟尘

/ HCl

/ 氟化物

冷轧工序废气

排气筒

P5

全油回收油

雾净化装置

22 1套 80 达标排放 VOCs

《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标

准第2部分：

铝型材工

业》

（DB37/280

1.2-2019）

表1标准

退火炉废气

排气筒

P6

/ 22 / / 达标排放 VOCs

厂界无组织排放

加强生产管理，提高废气

收集效率，增大集气罩集

气面积等措施

— 厂界达标

颗粒物 《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

标准》

（GB16297-

1996）表2

SO2

NOx

HCl 《再生铜、铝、

铅、锌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

准》

（GB31574-

2015）表5

氟化物

VOCs

《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标

准第2部分：

铝型材行

业》

（DB37/280

1.2-2019）

表2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加快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完善废弃有色金属资

源回收、分选和加工网络，提高再生有色金属产量。 2021年7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印发

“十四五” 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指出，到2025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0年提高约

20%，单位GDP能源消耗、用水量比2020年分别降低13.5%、16%左右，再生有色金属产量达

到2000万吨，其中再生铝1150万吨。 2021年国内再生铝产量为830万吨，占原铝的比重为

20%左右，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80%左右水平，国内再生铝产量占比有望实现大幅提升，

公司利用回收铝年产10万吨高精铝深加工项目所在行业迎来较大发展空间。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 项目，项目单位产品能耗指标优于《有色

金属加工厂节能设计规范》中的一级能耗限额，达到国内先进值。 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规定的淘汰类及限制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符合国

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要求，已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经与《环境保护综合

名录（2021年版）》进行比对，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不属于上述名录中规定的“高污

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

（2）本次募投项目已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符合项目所在地能

源消费双控要求。 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节能审查报告，本次募投项目为再

生铝的产业化生产，主要使用能源品种为电力和天然气，不涉及耗煤，不涉及新建自备燃煤

电厂。 本次募投项目位于大气环境质量未达标地区，项目建成后公司将严格遵守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要求。 募投项目不存在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禁燃区内燃用 《高污染燃料目

录》中的高污染燃料的情况。本次募投项目已取得主管生态环境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本次募投项目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公司说明将在项目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之

前根据排污许可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取得排污许可证，预计取得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实

质性法律障碍；募投项目尚处于筹建阶段，不存在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相

关规定的情形。 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环评批复文件，本次募投项目

的主要环境污染处理设施、处理能力能够与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根据

本次募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预计该项目环保投入资金3,550万元， 占总投资74,

548.67万元的4.76%。 上述环保投入资金将主要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解决，在本次发行前，项

目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为自筹资金。 根据有关政策及规定，募投项目所在行业产能未饱和。

根据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公司的说明和确认，

以及通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官方网站等网络渠道进行检索，公

司最近 36�个月不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也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律师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 项目，项目单位产品能耗指标优于《有色

金属加工厂节能设计规范》中的一级能耗限额，达到国内先进值。 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规定的淘汰类及限制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 经与《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年版）》进行比对，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

不属于上述名录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

（2）本次募投项目已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符合项目所在地能

源消费双控要求。 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节能审查报告，本次募投项目为再

生铝的产业化生产，主要使用能源品种为电力和天然气，不涉及耗煤，不涉及新建自备燃煤

电厂。 本次募投项目位于大气环境质量未达标地区，项目建成后公司将严格遵守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要求。 募投项目不存在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禁燃区内燃用 《高污染燃料目

录》中的高污染燃料的情况。本次募投项目已取得主管生态环境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本次募投项目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公司说明将在项目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之

前根据排污许可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取得排污许可证，预计取得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实

质性法律障碍；募投项目尚处于筹建阶段，不存在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相

关规定的情形。 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环评批复文件，本次募投项目

的主要环境污染处理设施、处理能力能够与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根据

本次募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预计该项目环保投入资金3,550万元， 占总投资74,

548.67万元的4.76%。 上述环保投入资金将主要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解决，在本次发行前，项

目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为自筹资金。

根据有关政策及规定，募投项目所在行业产能未饱和。

根据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公司的说明和确认，

以及通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官方网站等网络渠道进行检索，公

司最近 36�个月不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也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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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

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相应整

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公司” ）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完善法人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持续

规范发展。

鉴于公司拟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

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相应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一）2022年6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向公司出具《关于对山东

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意见函》（鲁证监函〔2022〕158号），认为公司未在收

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累计达到上一期净利润10%时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要求公

司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行为的再次发生。

（二）2022年3月1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向公司出具《关于对山东宏

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22〕第57号），认为公司对政府补

助相关信息披露不及时，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4条、

第2.1条、第11.11.5条的规定。

公司收到上述监管函后，高度重视，认真分析原因并吸取本次信息披露工作的教训，加

强了相关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学习，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加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管

理工作。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

况。

三、公司最近五年收到的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其他监管文件

（一）2017年6月1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关于对山东宏

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315号），针对2017年4月至

5月期间，公司股票存在波动幅度较大等现象，请公司对确认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近3个月以来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相关问题进行说明。

公司收到上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对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全

面整理和深入分析后，于2017年6月21日针对该问询函作出了相关回复。

（二）2018年3月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关于对山东宏

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254号），请公司对披露的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中相关问题进行说明。

公司收到上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对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全

面整理和深入分析后，于2018年3月10日针对该问询函作出了相关回复，具体详见《山东宏

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9）。

（三）2018年11月22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关于对山东

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397号），请公司对鲁丰

北美股权转让事宜相关问题进行说明。

公司收到上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对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全

面整理和深入分析后，于2018年11月29日针对该关注函作出了相关回复，具体详见《山东

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6）。

（四）2019年1月2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公司监管二处向公司出具

《关于宏创控股拟收购滨州鸿博铝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的问询函》，请公司对收购滨

州鸿博铝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相关问题进行说明。

公司收到上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对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全

面整理和深入分析后，于2019年2月1日针对该问询函作出了相关回复。

（五）2019年2月1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关于对山东宏

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144号），请公司对披露公

告称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以自筹资金收购滨州鸿博铝业科技有限公司相关问题进行说

明。

公司收到上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对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全

面整理和深入分析后，于2019年2月21日针对该关注函作出了相关回复，具体详见《山东宏

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2）。

（六）2020年12月3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关于对山东

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613号），请公司对召开

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相关问题进行说明。

公司收到上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对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全

面整理和深入分析后，于2021年1月6日针对该关注函作出了相关回复，具体详见《山东宏

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2）。

（七）2021年7月2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公司监管二处向公司出具

《关于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问询函》，请公司对是否存在通过自身

或关联方控制账户进行中小股东投票情况等相关问题进行说明。

公司收到上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对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全

面整理和深入分析后，于2021年8月9日针对该问询函作出了相关回复。

（八）2022年7月1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向公司出具《关于对山东宏

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307号），请公司对《关于股

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及《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相关问题进行说明。

公司收到上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对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全

面整理和深入分析后，于2022年8月17日针对该关注函作出了相关回复，具体详见《山东宏

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5）。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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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

告、2021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3月20日、2021年

3月5日、2022年3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9年年

度报告全文》、《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更新后)》，经公司复核发

现，公司 2019�年、2020�年及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

况”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主要系未将属于相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客户（供应商）视为同一

客户（供应商）合并列示，现予以更正。 本次更正不涉及对财务报表的调整，对公司 2019�

年、2020�年及 2021�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信息没有影响。 现对相关内容更正

如下：

一、2019年年度报告相关信息更正情况

2019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 之“2、 收入与成

本”之“（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1,106,822,166.85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38.45%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444,633,463.27 15.45%

2 第二名 324,723,408.29 11.28%

3 第三名 157,886,516.32 5.48%

4 第四名 103,992,222.51 3.61%

5 第五名 75,586,556.46 2.63%

合计 -- 1,106,822,166.85 38.45%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鸿博铝业后，新增了铝箔业务，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宽，客户群体进

一步丰富，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由2018年度的94.27%下降至38.45%。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2,041,501,672.20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85.10%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85.1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邹平县宏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513,164,945.28 63.08%

2 第二名 200,574,240.84 8.36%

3 第三名 173,121,247.68 7.22%

4 第四名 83,560,138.21 3.48%

5 第五名 71,081,100.19 2.96%

合计 -- 2,041,501,672.20 85.10%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与供应商第一名邹平县宏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受同一法人股东山东宏桥控制，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从而构成关联方。 2019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

常业务已经2019年1月7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1月23

日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赵前方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日常性关联

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经营生产需要，是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

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股份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其符合公司经

营管理需要。关联交易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重要事项”之十六“重大

关联交易之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更正后：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序号 1,351,723,330.87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46.96%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444,633,463.27 15.45%

2 第二名 324,723,408.29 11.28%

3 第三名 320,487,720.48 11.13%

4 第四名 157,886,516.32 5.49%

5 第五名 103,992,222.51 3.61%

合计 -- 1,351,723,330.87 46.96%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鸿博铝业后，新增了铝箔业务，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宽，客户群体进

一步丰富，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由2018年度的94.27%下降至46.96%。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2,227,298,722.94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92.86%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88.07%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同控关联方 2,112,482,005.11 88.07%

2 第二名 59,823,623.07 2.49%

3 第三名 29,628,436.51 1.24%

4 第四名 14,995,476.65 0.63%

5 第五名 10,369,181.60 0.43%

合计 -- 2,227,298,722.94 92.86%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与供应商第一名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同控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规定的情形，从而构成关联方。 2019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业务已经2019年1月

7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1月23日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赵前方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经

营生产需要，是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

的市场原则进行。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份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其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关联交易情

况详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重要事项” 之十六“重大关联交易之与日常经营

相关的关联交易” 。

二、2020年年度报告相关信息更正情况

2020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 之“2、 收入与成

本”之“（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序号 472,111,781.40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9.95%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117,869,226.36 4.98%

2 第二名 107,641,315.02 4.55%

3 第三名 90,609,499.72 3.83%

4 第四名 87,987,262.93 3.72%

5 第五名 68,004,477.37 2.87%

合计 -- 472,111,781.40 19.95%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1,786,454,207.90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81.79%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76.21%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邹平县宏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271,372,608.93 58.21%

2 第二名 188,079,776.04 8.61%

3 第三名 130,522,080.25 5.98%

4 第四名 121,882,039.98 5.58%

5 第五名 74,597,702.70 3.41%

合计 -- 1,786,454,207.90 81.79%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与供应商第一名邹平县宏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受同一法人股东山东宏桥控制，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从而构成关联方。 2020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

常业务已经2019年12月30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2020年1月

15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赵前方先生及关联股东山东宏

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经营生产需要，是按一

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公

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股

份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

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其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关联交易情况详见公司2020年

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重要事项”之十六“重大关联交易之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更正后：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496,425,196.05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20.97%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142,182,641.01 6.00%

2 第二名 107,641,315.02 4.55%

3 第三名 90,609,499.72 3.83%

4 第四名 87,987,262.93 3.72%

5 第五名 68,004,477.37 2.87%

合计 -- 496,425,196.05 20.97%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1,919,244,767.75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87.87%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80.11%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同控关联方 1,749,775,530.54 80.11%

2 第二名 121,882,039.98 5.58%

3 第三名 20,960,891.98 0.96%

4 第四名 13,549,452.76 0.62%

5 第五名 13,076,852.49 0.60%

合计 -- 1,919,244,767.75 87.87%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与供应商第一名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同控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规定的情形，从而构成关联方。 2020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业务已经2019年12

月30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2020年1月15日召开的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赵前方先生及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 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经营生产需要，是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股份公司及其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其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关联交易情况详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十六“重大关联交易之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三、2021年年度报告相关信息更正情况

2021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主营业务分析” 之“2、收入与成本”

之“（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657,611,711.04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20.61%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144,007,620.57 4.51%

2 第二名 137,358,965.03 4.31%

3 第三名 127,263,229.45 3.99%

4 第四名 124,788,506.86 3.91%

5 第五名 124,193,389.13 3.89%

合计 -- 657,611,711.04 20.61%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2,060,074,513.19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67.61%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64.67%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1,659,966,765.69 54.48%

2 第二名 107,786,603.50 3.54%

3 第三名 101,550,790.12 3.33%

4 第四名 101,214,648.97 3.32%

5 第五名 89,555,704.91 2.94%

合计 -- 2,060,074,513.19 67.61%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与供应商第一名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

的情形，从而构成关联方。 2021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业务已经2020年12月28日召开的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六次临时会议、2021年1月13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赵前方先生及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公

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经营生产需要，是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

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对公司本期

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股份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该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其

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关联交易情况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

之十四“重大关联交易之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更正后：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804,497,861.17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25.22%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206,025,822.09 6.46%

2 第二名 172,605,125.09 5.41%

3 第三名 149,119,021.94 4.67%

4 第四名 139,388,927.02 4.37%

5 第五名 137,358,965.03 4.31%

合计 -- 804,497,861.17 25.22%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2,375,432,619.30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77.96%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69.4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同控关联方 2,114,503,284.51 69.40%

2 第二名 89,555,704.91 2.94%

3 第三名 70,141,204.77 2.30%

4 第四名 57,135,975.03 1.87%

5 第五名 44,096,450.08 1.45%

合计 -- 2,375,432,619.30 77.96%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与供应商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同控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6.3.3条

规定的情形，从而构成关联方。 2021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业务已经2020年12月28日召

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六次临时会议、2021年1月13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赵前方先生及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经营生产需要，是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

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对公司

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股份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其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关联交易情况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

事项”之十四“重大关联交易之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年度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 《2019年年

度报告全文》、《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 将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19年、2020年及2021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影

响，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编制和审

核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七日

(上接A29版)


